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八公尺以上路面更新遇建築物施工維護範圍標準作業流程圖 

114.6.3 簽准實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建商資料請於挖管系統查詢，並通知建管處、建商及管線單位出席會勘討論。 

設計前會勘 
1、 確認建案民生 5 大管線(含臨時水電)預計挖掘時程。 
2、 協調建商配合在路面銑鋪前完成挖掘工作。 
3、 設計應一併包含全部範圍。 

1、 建築維護範圍之

面層減做但仍需

進行路基改善。 
2、 面層由建商進行

銑鋪。 

是 否 

施工前會勘 
1、確認建案民生 5 大管線(含臨時水電)是否已完

成挖掘工作。 
2、如未完成，確認民生 5 大管線(含臨時水電)挖

掘與路面銑鋪時間差是否超過半年。 
 
 
 

路面全面更新。 


